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
《宪法学与行政法学》复试大纲
说明：
1.本科目考试时不得使用计算器。

2.请考生随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招生动态栏目（网址https://yjs.cueb.edu.cn/zsks/zsdt/index.htm），如有大纲更新或变动，均以官方网站的最近通知为准。
第一部分  考试说明
一、考试范围
宪法学、行政法。
二、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
（一）答卷方式：闭卷，笔试。
（二）答题时间：120分钟 。
（三）各部分内部考查比例。
宪法、行政法各占50分，行政诉讼法复试进行。
（四）满分： 100分。
三、题型及分值
1.名词解释，6小题，每题5分，共30分。

2.简答题，4小题，每题10分，共40分。

3.论述题，2小题，每题15分，共30分。

四、参考书目
     1．《宪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宪法学》(第二版)，马工程教材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。
2.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》编写组：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》(第二版)，马工程教材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。
第二部分  考试内容
一、宪法
包括导论、宪法总论、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、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、国家基本制度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、国家机构、“一国两制”与特别行政区制度、宪法实施和监督。
二、行政法
包括行政法概述、行政法基本原则、行政组织法、公务员法、行政行为概述、行政立法、授益行政行为、负担行政行为、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、行政司法、行政应急、行政程序、监督行政、行政复议、国家赔偿与补偿。

第三部分  题型示例
一、名词解释
政体，是指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依据一定原则建立的行使国家权力、实现国家统治和管理职能的政权机关的组织与活动体制。

二、简答题
简述比例原则的三项子原则。

答案要点（答题时应当按照要点形成短文）：
适当性
必要性
衡量性

三、论述题
试述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。

答案要点（答题时需要结合要点展开论述）：

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是指评价、判断和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条件或标准。
行政行为主体合法
行政行为权限合法
行政行为内容合法
行政行为程序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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